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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民生

日照完善小额担保贷款政策
受惠人员范围扩大，担保贷款额度加大

本报12月13日讯(见习记

者 田宗媚) 日照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与日照
市人民银行、日照市财政三部

门就小额担保贷款的申请对

象、额度、反担保形式等多方

面政策进行了调整完善，让更

多的失业人员受惠。

为进一步完善小额担保

贷款管理，积极推动创业带

动就业，支持全民创业，日照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

日照市人民银行、日照市财政
三部门日前对小额担保贷款

申请对象、申报材料、额度、还

款期限、方式，担保金投入补

充机制、贴息程序、反担保形

式、资金管理等方面的政策
作出了具体规定。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就业促进科科长乔梁介绍：

“此次调整最突出的是扩大了

受惠人员的范围。”以前，小额

担保贷款主要局限于就业转

失业的人员，现在，扩大到了

具有创业能力和愿望的本市

户籍登记失业人员、军队退役

人员、被征地农民、残疾人、随

军家属、高校毕业生、返乡农

民工等等。并且，招用一定比

例就业困难人员、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均

可按政策要求提报相关材料

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此次调整加大了申请担

保贷款的额度。政策调整后，

个人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的限

额为5万元以内(含5万元)，期

限为一年，最长不超过2年。

合伙经营或创办企业的，贷

款额度为20万元以内，期限

为一年，最长不超过2年。劳

动密集型企业申请贷款的，

根据实际招用人数确定贷款

额度，一般限制在人民币100

万元以内，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200万元，期限为1年，最长

不超过2年。据乔梁介绍，原

来个人贷款最高限额为3万

元，期限为1年，而安置就业
困难人员的企业，按照安置

人员的多少，过去贷款一般

不超过20万元。贷款额度的

加大，有利于促进个人创业
活动的开展。

政策调整前，申请小额担

保贷款必须有反担保人，实行

新政策后，反担保的方式更为
多样。除了本地担保人担保，

即由具有稳定收入的本地公

务员、事业单位事业编制职

工、国有大中型企业正式职工

提供担保之外，房屋抵押、信

用担保等都成为可行的担保

方式。其中，由本地担保人担

保的，担保贷款金额在10万元

以下的(含10万元)，需1人担保；

贷款金额在10万以上20万以下

的需2人担保。担保人之间为
无限连带责任。房屋抵押则要
求产权清晰并征得房屋产权

人以及同住人同意。同时，三

类贷款申请人可以免除反担

保：贷款申请人取得创业培训
合格证、有创业项目且经县级

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组织专家评审通过的；本人无
不良信用记录、经所在的信用

社区评估并出具信用证明的；

有3人以上符合小额担保贷款

条件的人员提供联保的。据乔
梁解释，“3人以上符合小额担

保贷款条件的人员可以联保，

个人分别贷款，相互担保”。

据悉，日照市自2007年实

施小额担保贷款以来，已有近
500名失业人员申请了贷款，预

计带动就业2500余人。2010年1

月1日至今，已有150余名失业
人员申请了小额担保贷款。


